
社團法人合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函

會址︰台北市重慶潮路一段４３號ｌ０樓之６

立案字號；台內社字第０９１００３３３Ｉ６號

聯絡人﹕王碧珠

聯絡電話﹕（０２）２３７０–９０５０

傅真電話：（Ｕ２）２３７０﹣９ｌ１５

雹子信箱；ｔｂｐ卸﹫ｔｂｐａ﹒Ｏｒｇ．ｔⅣ

受文者︰全國大專校院校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１０４年３月６日

發文字號︰台書字第１０４０３９６號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︰普通

附件︰

嗾

主旨︰請持績督促貴校教師及學生使用氐版之教科書做為教

學及上課乾用‧

說明﹕

一、社圉法人合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（ⅧｉｗａｎＢＯＯｋ

Ｐｌ１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齜ｉＯｎ﹐麒下簡稱「本會」﹚係由國內

外１４家專業教育圖書出版公司所組成﹐其目的在透過

國內外圖書業者與產官學間之交流，以提升國人對於智

慧財產權保護觀念之重視。

二、本會透過魯大專校院與教育部多年來協助宣導尊董著作

權成效日見’惟近日開學期間﹐本會會員仍然發現有影

印與下載非法電子書之情況﹗念茲貴校為國內最高等

學習機構’再次敦請貴校基於教育本業，提醒教師除

傳授專業學識予學生外﹐亦要提醒學生使用正版之教科

害，切勿影印複製與下載散播未經授權之著作，以兔因

侵害他人著作權而鯛法。

三﹑另說明’學生Ⅸ「數位侵權方式」’使用由綢路非

法下載未經著作權利人擺權之數位形式教料書（ｅ﹣
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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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ｅＸｔｂＯＯｋ或ＰＤＰ檔﹚，下載書籍內容之全部或一部分﹐

或將該等數位電子檔案，上傳於公開之網站或轉發給

他人的行為，皆有觸犯刑事責任之虞’敬請貴校

加強宣導。

四﹑茲認同數位工具已成為授課與學習不可或缺之環節﹐國

內外出版業者亦致力於開發高品質之數位內容提供給教

師們與學生使用。有關本會會員為服務教師們而提供

的教師資源光碟或教師資源網站之內容（包括簡報投影

片檔、教師手冊﹑問答題或申論題之習題解答、試題檔

案等﹚’僅供教師們備課或「課堂授課」時使用，且依

著作權法第３７條第ｌ項後段︰「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

定為未授權。」期望教師們芳未經取得授權﹐不得將教

師資源內容上傳於校內網路教學平台，或錄製於開放式

課程內，供學生自由複製或下載使用。

五﹑敬請將本函影印並轉知貴校師生﹐並請將本函張貼在

貴校智財權宣導網站及註冊選課網站上公告，提醒全體

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。

六﹑貴校如需進一步暸解著作權法之相關民事、刑事責任規

定﹐請電洽相關主管機關詢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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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各大專校院校長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、智慧財產權法院﹑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﹑保二總隊刑

事警察大隊偵一隊、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﹑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

偵三隊、教育部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、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﹑教育部資

訊及科技教育司、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全體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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